
维修中心库房管理制度（试行） 
 

一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院维修中心库房（以下简称“库房”）的日常管理，保证工

具及材料的安全，提高其使用效益，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指的库房指维修中心库房，指集中存放学院各类维修工具、

材料的场所。库房管理由基建产业处负责人负责，并安排专职库房管理员进行日

常管理。 

第三条 库房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工具、材料的申购、入库、保管、领取及

盘存等工作。 

 

二  工具、材料的申购 
第四条 在每年 4 月份之前根据实际需要，提出下一学年后勤维修工具增购

计划，纳入学院下一学年设备采购预算内。预算通过后，维修工具在预算内按采

购程序执行采购。 

第五条  维修的日常零配件和耗材由学院定点的五金店统一配送，所需购置

的材料由水电各领班提出，库管员核实已无库存或库存不足的情况下，经维修中

心负责人同意，直接由库管安排定点单位送货。 

第六条  工程改造材料由维修队水电领班按使用部门提出的具体改造要求，

制定所需采购材料明细，如属日常使用配件或耗材，库管员核实已无库存情况下，

经维修中心负责人及基建产业处负责人同意，直接由库管安排定点单位送货。若

申购物资价格高昂或不属日常使用配件、耗材范围，则按采购程序执行采购。 

 
三  工具、材料的入库 

 
第七条  工具、材料入库时由库房管理员与订购该种材料的电工或水工领班

对入库物资的数量、规格、质量、品种、单价及配套资料进行验收,做到准确无

误。因急需使用不进入库房的物资，相关人员要到使用现场进行核对、验收。 

第八条  对验收合格的工具、材料，库管员要及时准确的填写入库单并经维

修中心负责人及基建产业处负责人签字。在验收中,若发现材料数量短缺、规格

不符、质量低劣、品种及配套件不全,要拒绝入库并及时妥善处理，重大问题要



及时向主管领导汇报。 

四  工具、材料的保管 
第九条  维修工具及器械统一保管，按需接取。常用工具由维修人员领用、

保管。偶尔使用的工具存放于库房，需要时借用。 

第十条  材料的管理要按电工材料，水工材料，木工材料，其他材料等分类

管理，并于物品的外包装上贴材料标签，详细注明料号、品名规格等。 

第十一条 入库物品应保持平整摆放，整齐有序。库管员要随时清理库房并

保持库房干净、整齐，各种指示、标识清楚，方便拿取使用库房。 

 

五  工具、材料的领取、出库 
第十二条  维修材料的领取须填写维修单，标明该材料的品种，使用地点，

使用数量，并由领取人和相应的领班进行签字，由库管员凭维修单内容取料并交

于材料领取人。在维修过程中，未使用完、能回收的材料需回收，回收后放入库

房。 

第十三条  偶尔需用的维修工具出库时须由库房管理员进行登记，并由领取

人签字，使用后应及时归还。库房管理员按月对维修工具进行清点，发现丢失的

或使用不当造成损坏的，应要求领取人负责赔偿，属于正常使用损坏的，应及时

的将破损工具交还。 

第十四条  维修中心以外的人员借用维修工具的，须问清其身份并要求其打

借条或抵押相关证件。一般物品由领班批准可借出，贵重物品需要请示部门主管，

经批准后方可外借。物品还回时仔细检查，如发现损坏则由相关人员负责。 

第十五条  对手续合格的领用物品做相应的出库处理，并在领用物品时尽量

做到先入库的物品要先出库，避免材料因积压时间过长损坏。 

 
六  物品的盘存 

第十六条  建立“原材料明细帐”，对所管理的原材料分类、分品种立帐。 

第十七条  每天出库和入库的数量，要及时登记入帐，结出库存。 

第十八条  每月底对库房进行全面的盘点，清理库存，盘点实物。然后将盘

点结果制成表格保存在电脑上。制作“月末维修材料汇总表”，根据维修单详细

的汇总出该月各类维修材料在各号地的使用情况即在该号地的总的使用数量和

金额，然后汇总出该材料该月总的使用数量和金额。 



第十九条 详细的填写“材料明细帐”并交由财务部门进行审查、核对。 

 
七  维修废料的处理 

第二十条  维修废料的处理要严格按废料处理程序执行。对于维修过程中产

生的废旧材料累积较多时，应先由库管员向主管领导反映，经审批同意后，由资

产管理员和财务人员监督，将废料进行变卖处理。 

 

八  防盗、防火管理 
第二十一条  库房严禁非库管员之外的人员进出。库管员离开时,要注意关

好门窗。 

第二十二条  库房防火管理须做好以下几点： 

1、库房内严禁烟火，不得在库房内抽烟。 

2、无关人员严禁进入库房，不得在库房内作业。 

3、消防器材放置在明显和便于取用的地点，严禁在消防器材设备附近堆放

其他物品 

4、定期检查维修消防器材，保证完整好用。 

5、库房物品应当分类码放，严禁堵塞安全通道。 

6、易燃物品应单独堆放，与火源、热源、电源隔离。不得存放易爆物品。 

7、库房值班人员离开库房时，应当切断除消防和控制系统外的其他电源。 

8、及时清除库房内地面上的一切易燃的垃圾，保持库房内的清洁卫生。 

第二十三条  后勤处负责人及工程及动力保障中心负责人应定期对库房进

行检查，确保相关安全。 

 
九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管理制度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试行，由基建产业处负责解

释。 

 

 

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 

基建产业处 

二〇一八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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